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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修正中错误规则的再造

———以动机错误的处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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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ontheTreatmentofMotivation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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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日本民法修正过程中动机错误处置规则的形成,是一个不同的

思想、原理以及立法技术不断交锋和优选的过程,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

参考.动机错误如何处置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分配事实误认引发决策失败之

风险的问题,因此不宜将不承担风险分配任务的表示错误规则统合到动机错误

的救济要件下.对于事实误认风险的分配,日式信赖主义理论苛求相对人承担

了过重的情报搜集负担,与法律对于说明义务的安排发生了评价矛盾,应予放

弃.表意人原则上需自行负担决策信息收集失败的风险,仅在例外的场合才允

许将该风险转嫁给相对人.引发风险转移的理由具有多样性,需要结合司法实

践梳理裁判标准,同时回溯民法的内部体系探寻救济原理,并以此为起点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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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研究项目“非故意的不实陈述与合同的拘束”(２０１９MFXH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部体系生发具体规则.像日本新法那样仅设置单一救济入口的做法,不符合我

国的实际情况,应予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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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修正民法部分规定之法律»,新法于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起正式施行.这标志着,酝酿八年〔１〕,涉及民法典四成左右条

文的日本民法“睽违１２０年之大修改”〔２〕终于告成.本次修法以民法债权关系

部分为重点,总则编中与债权关系的成立及效力紧密联系的法律行为制度,因
此也被广泛涉及,其中尤以第９５条错误规则的改动最为剧烈,具体如下:

旧法 新法

第九十五条(错误)
意思表示,在法律行为之

要素中存在错误时,无效.
但是,表意人有重大过失

的,自己不得主张其无效.

第九十五条(错误)
１．意思表示基于下列错误而作出的,在该错误依照法律行为

的目的以及交易上的社会通常观念为重要时,可撤销.
一、欠缺与意思表示对应之意思的错误

二、表意者关于作为法律行为基础之情事的认识违反真实的

错误

２．依前款二项之规定撤销意思表示,只在该情事被作为法律

行为基础而表示时,可得为之.
３．错误因表意人重大过失而产生的,除有下列情形外,不得

依据第一款之规定撤销意思表示.
一、相对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表意人存在错误的

二、相对人与表意人陷入同一错误的

４．依第一款之规定撤销意思表示的,不得对抗善意且无过失

的第三人.

　　相比旧法,新的错误规则详尽了数倍,它主要是本次修法立足于使民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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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时任法务大臣向法务省法制审议会提出“咨问”(第八十八号),指示后者

酝酿民法债权关系部分修正的具体方案.法制审议会随后设置了由学者(１８名)、实务界人士(８
名)、经济界人士(３名)、劳动者团体及消费者团体人士(２名)、法务省人员(６名)、内阁法制局人

员(１名)组成的“民法(债权关系)部会”(以下简称“民法部会”),开展修法工作.经过历时５年、前
后多达９９次的审议,该部会终于在２０１５年２月完成了«民法(债权关系)修正纲要案»,法制审议

会在此基础上通过«民法(债权关系)修正纲要»,向法务大臣“答申”.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内阁阁议

通过了依据上述纲要制定的«修正民法部分规定之法律案»并提交国会.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４日,国会

众议院通过该案,同年５月２６日,参议院通过.２０１７年６月２日,«修正民法部分规定之法律»正
式公布.

山本敬三『民法の基礎から学ぶ 民法改正』,岩波書店２０１７年版,１頁.



于一般国民理解”的目标〔３〕,将判例法理明文化的产物〔４〕———概略言之,日本

判例对于原第９５条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判断错误是否存

于“法律行为之要素”时,判例〔５〕参照部分学说〔６〕之观点,将“要素”置换为“重
要的部分”;并从主观的“因果性”(如无错误,表意人即不为如此之意思表示)以
及客观的“重要性”(表意人不为如此之意思表示,依据一般交易观念可认为正

当)对错误加以把握.新法在措辞微调的基础上,接纳了上述观点(新第９５条

１款).其次,针对旧法中错误无效的法效果,判例基于该制度的目的,将其限

定为原则上只能由表意人自行主张,相对人及第三人均不得主张的相对无

效〔７〕,使其运用类似于法律行为的撤销.新法顺应该趋势,将错误无效调整为

错误可撤销,同时解决了旧法下无效主张缺乏除斥期间限制的问题(新第９５条

１款结合第１２６条).〔８〕再次,对于旧法中不保护重大过失表意人的规则,学说

上广泛认为应在相对人不存在值得保护的利益时,排除其适用〔９〕;下级法院也

作出过相应的判决.〔１０〕新法基于此设置了第３款下的两项除外情形.〔１１〕

判例对于原第９５条最重大的突破,在于将立法者明确排斥的动机错

误〔１２〕,纳入该条的救济范围.事实上,自大审院(二战前日本的最高审级法院)

１９１４年开其先河以来,日本法院积累了大量关于动机错误的判例,反倒使其成

为原第９５条下的主要案型.判例法理的基本构造,在此次修法中被延续下来,
新法一方面设置了第１款２项,明确动机错误的含义;另一方面通过第１款、第

３款的一般要件以及第２款针对动机错误的特别要件,划定其应受保护的范

围,最终形成在错误法框架内区别对待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二元立法模式.
在我国«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关于错误规则,尤其是动机错误的处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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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本次民法修正的主要目标,一是“应对该法制定以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二是使其“易于

一般国民理解”,参见法务大臣“咨问第八十八号”.本文引用的所有的立法资料和文件均来源于

日本法务省网站:http://www．moj．go．jp/shingi１/shingikai_saiken．html,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６
月３０日(下文亦同).

参见法制审议会民法(债权关系)部会资料(以下简称“部会资料”)１,第１页.
如大審院大正三年(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判决,大審院民事判決録２０輯,１１０１頁;大正七

年(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３日判决,大審院民事判決録２４輯,１８５２頁.
参照富井政章『民法原論(一)』,有斐閣１９０３年版,３６６頁.
参见最高裁判所昭和四十年(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０日判决,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１９巻６

号,１５１２頁.
参见部会资料５３,第７页.
参见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第三版),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７５页;参照四宮和夫＝能見善久『民法総則』,弘文堂２０１０年版,２２６頁;内田貴『民法Ⅰ』,東京大

学出版会２００８年版,６９頁.
如東京地方裁判所平成十四年(２００２年)３月８日判决,判例時報１８００号,６４頁.
参见部会资料７６A,第５页.
参照中松櫻子「錯誤」,星野英一編『民法講座Ⅰ』,有斐閣２０１２年版,３８８頁.



式,也出现过热烈的讨论,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立法方案〔１３〕,立法机关最终没有

接受其中任何一种,而是延续了«合同法»第５４条１项的“重大误解”规则.«民
法典»第１４７条继承了«民法总则»的思路.“重大误解”这一概念与日本旧法的

“要素错误”一样,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难以为动机错误获得救济的门槛提供

具体的指引.〔１４〕在事关法律行为效力的关键点上,欠缺安定、可预测的标准,
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说可能威胁交易的安全,我国«民法典»第１４７条因此陷入了

与«日本民法典»原第９５条类似的“国民难以理解”的境地.有鉴于此,日本法

上为了摆脱困境的最新尝试及其背后的判例、学说积累,无疑能够为我国法中

“重大误解”这一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

日本新法的动机错误规则进行介绍,厘清其沿革、总结其思路、分析其利弊,以
为我国法类似问题的解决,寻求理论借鉴与风险提示.

二、判例与学说的互动发展

关于动机错误的处置问题,日本此次修法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忠实地反映

判例规则.因此,有必要首先对该国判例以及旨在正当化判例法理的学说进行

简要的梳理.
(一)二战前大审院判例的立场

日本最高审级法院明确认可动机错误可被纳入错误救济的范围,始于大审

院大正三年(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的一则判决.〔１５〕 在该案中,甲误以为乙所有

的时价不超过７００日元的房屋价值１５００日元,因而同意以之设定限额１５００日

元的最高额抵押,嗣后,甲主张错误无效.大审院在将错误界定为“(表意人)内
心效果意思与作为意思表示内容的

         
表示效果意思之间意外的不一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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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各方案中,参考德国法,仅承认重要性质错误例外地适用错误撤销权的有中国社会科

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组:«民法总则(建议稿)»第１５０条(但将性质错误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商事交

易);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民法典研究小组”:«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１１０、１１１条;杨立新:«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编建议稿２．０版»第１３９、１４０条.较德国法更严,不纳入任何动机错误

情形的有中国法学会:«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１３６条.较德国法更宽,一体救济表示错误与动

机错误的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１４５条.此

外,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室内稿”第１０６条曾尝试吸收原«民通意见»第７１条的司法解释,参
见«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编:«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２５８页.

动机错误并非绝对不值得救济,最近逐渐成为学理共识,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７１页;赵毅:«民法总则错误制度构造论»,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４期,第１４７页;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五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８３页;冉克平:«民
法典总则视野下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构建»,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１８页以下;龙俊:«论意

思表示错误的理论构造»,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２２页以下;韩世远:«重大误解解释论

纲»,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６７３页以下.
大審院民事判決録２０輯,１１０１頁.



上,认为“即便是属于意思表示缘由的事实,如果表意人明示或默示地表示了将

其加入意思表示内容
        

的意思,其也将构成意思表示的内容”,因此也有适用原第

９５条的余地.〔１６〕在此基础上,鉴于原审法院忽略标的物价额成为意思表示内

容进而构成要素错误的可能性,大审院撤销原判,并将案件发回重审.〔１７〕

通过将“表示效果意思”等同于“意思表示内容”,大审院实际上将原第９５
条的适用范围统一限制在表意人内心效果意思与意思表示内容发生意外龃龉

的情形,这样的龃龉即为“错误”,龃龉发生于意思表示内容的重要部分时,即构

成“要素错误”.按其思路,动机相关的事项只要被表意人“加入”意思表示的内

容,就可以进入错误法的评价视野.然而,判例没有说明的是,应当如何进行上

述“加入”.
理论上,效果意思是针对某种具体法效果的意思,因此,如果将“意思表示

内容”等同于“表示效果意思”,前者就只能包含关于具体法效果为何的记载,这
意味着,它只能由指示法律关系“应当”如何变动的规范命题(法效果)构成,这
种规范命题不能与关于特定事项“是”如何的描述命题通约.〔１８〕 然而,动机作

为引发意思表示的事实判断,恰属描述命题(“房屋的价值是１５００日元”),故要

将其“加入”意思表示内容,非事先经过某种规范样态的转化不可———对此,判
例没有提供任何指引.

不仅如此,即便能够解决动机事项“内容化”的问题,判例对于“错误”的定

义也无法涵盖动机错误的情形.这是因为,动机错误作为意思形成阶段的事实

误认,会对表意人内心的效果意思与表示的效果意思(意思表示内容)产生同样

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两者之间不可能出现任何龃龉,因此也就谈不上错误

无效的问题.动机的“内容化”与否,并不影响上述结论,毕竟“将动机内容化”
的意思,首先也需要成为内心效果意思的一部分,然后才会体现于表示行为中,
二者仍然保持着对应关系.

(二)传统通说对判例规则的优化

大审院判例的上述问题,随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降我妻荣错误理论的提出

及其通说化(以下称为“传统通说”),得到了学理上的回应,判例法理在上述理

论的框架下被修正,形成了新的定式化的理解.〔１９〕

传统通说将旧法第９５条中“法律行为要素”的错误解释为“意思表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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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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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文字中的所有着重符号均为作者所加,特此说明.
大审院后来的许多判例遵循了这一先例.参照森田宏樹「民法九十五条(動機の錯誤を

中心として)」,広中俊雄＝星野英一編『民法典の百年Ⅱ』,有斐閣１９９８年版,１７５頁.
参见朱庆育:«私法自治与民法规范———凯尔森规范理论的修正性运用»,载«中外法学»

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４７７页.
前掲註〔１２〕,１８１頁.



的重要部分中存在错误”〔２０〕,这与大审院判例的思路相同.然而,与大审院将

“意思表示内容”等同于“表示效果意思”的做法不同,传统通说将其定义为:表
示行为中体现出的〔２１〕,“表意人希望通过该当意思表示达成的事实效果”〔２２〕,
这就极大地扩张了“意思表示内容”这一概念的容纳力.依据新的定义,表意人

对特定事实设想的“内容化”并不需要经过规范样态转换,只要该事实设想能够

反映出表意人意欲通过意思表示实现的现实状态,即可满足要求.如此一来,
动机相关的事实设想由于总是涉及表意人的最终意图,代表表意人追求的事实

效果,只要被表述出来(动机的“表示”〔２３〕),就将直接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不
再有被特别“加入”效果意思的必要.所以说,意思表示的内容本身“并不排斥

动机”.〔２４〕

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判例对于“错误”的界定过于狭窄的问题〔２５〕,传统通说

在战后引入新的定义,使原第９５条的“错误”包括了所有“从表示中推断出的事

项与表意人的意图———该意图并非仅由效果意思,而是需依法律行为所欲达成

的一切经济的、社会的目的来决定———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形.〔２６〕在这种经

扩张的“意图”定义下,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这两种不同的错误形态,就都被纳

入该条适用范围.
最终,传统通说为动机错误的救济设置的门槛是:动机相关的事实设想经

表示而成为意思表示的重要内容.考虑到传统通说下动机一经表示必定能够

“内容化”,实际要件便只有“表示”(特别要件)与“重要性”(一般要件)二者

而已.
(三)传统通说的实质理由与信赖主义理论的形成

传统通说为动机错误的救济设置额外的“表示”要件,是为了在原第９５条

文义的范围内尽量实现“表意人本人的保护与交易安全的调和”.〔２７〕 战后,我
妻荣教授对此做出进一步说明,其认为,平衡错误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利益的

最佳做法是仅在“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能够知道错误存在”的场合质疑意思表

示的效力.可是,上述标准毕竟与原第９５条文义相去过远,如果将该条中的

“意思表示”解为“处于被表示状态的内容”,就可以一方面不偏离文义,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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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我妻栄『民法総則(民法講義I)』,岩波書店１９３３版,３１９頁.
这是传统通说立足于纯粹的表示主义立场,主张“将表示行为作为(意思表示的)本体进

行纯粹客观的观察”的逻辑必然,前掲註〔２０〕,２６９頁.
前掲註〔２０〕,３１９頁.
前掲註〔２０〕,３１８頁.
前掲註〔２０〕,３１８頁.
参照我妻栄『新訂民法総則(民法講義I)』,岩波書店１９６５年版,２９６頁.
我妻栄『民法案内Ⅱ総則』,日本評論新社１９６０年版,１８７頁.
前掲註〔２０〕,３１８頁.



面尽量“接近”利益调和的理想状态.〔２８〕

可是,仅仅“接近”实质的合理性,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传统通说因此受到

了非难.反对的学说不再拘泥于文义,而是主张在第９５条中引入“认识可能

性”要件,以达至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最佳平衡.至于认识可能性的对象,则存在

两种不同的观点:川岛武宜教授〔２９〕采用“错误的认识可能性”标准,要求只在意

思表示当时的具体情形表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能够知道”表意人存在错误

并因此而为意思表示时,考虑错误无效〔３０〕,这与传统通说提出的理想方案不谋

而合〔３１〕;与此相对,野村丰弘教授则认为,认识可能性的对象不需要是错误本

身,而应是“陷入错误的事项为表意人所重视”的事实,这样既不会对表意人保

护过窄,又能够更好地处理双方当事人陷入同一错误的情形.〔３２〕

以上三种学说,共同的出发点是信赖保护思想.基于该思想,错误无效作

为妨害相对人信赖的制度,只有在相对人对错误本身或者错误事项的重要性存

在认识可能性,因而不享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具备正当性.〔３３〕 这就是

说,存在错误的意思表示本身并不具备自治规则价值,而仅构成一种“权利外

观”〔３４〕,表意人作为该外观的制造者,在相对人对此产生合理信赖时,必须允许

该外观对自己生效,即承认意思表示的拘束力.〔３５〕

一旦将救济错误表意人的理由确定为相对人信赖利益的阙如,像判例那样

为动机错误的救济设置特别要件的必要性就丧失了,因为无论是在表示错误还

是在动机错误,信赖保护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置的“认识可

能性”要件,也应当对二者一体适用,表示错误没有理由在相对人不具备信赖利

益时也获得救济.在这样的思路下,除受制于条文文义的传统通说外,川岛武

宜和野村丰弘两教授的信赖主义学说,都确立起以统一要件处置各种错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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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前掲註〔２６〕,１８８頁以下.之所以只是“接近”而未达到利益平衡的最优点,是因为“知
道动机”与“知道动机中存在错误”之间还存在认识程度上的差距,仅以“动机表示”(“知道动机”)
作为救济动机错误的初始门槛,是对表意人更加宽容的做法.

参照川島武宜『民法総則』,有斐閣１９６５年版,２８９頁.
类似的观点在战前已经出现,如舟桥谆一教授即主张将“相对人对错误的存在非善意

且无过失”,作为救济错误的必要条件,但他在此基础上还要求法官考察其他诸种具体情事,进行
“全人格的判断”,因此与川岛学说仍有区别.参照舟橋諄一「意思表示の錯誤」,九大十周年記念

論文集(１９３７年),６５９頁.
同旨参照小林一俊『錯誤法の研究』,酒井書店１９９７年版,４３０頁;幾代通『民法総則』,

青林書院１９８４年版,２７３頁;須永醇『新訂民法総則要論』,勁草書房２００５年版,２０８頁以下.
参照野村豊弘「意思表示の錯誤(７􀅰完)」,法学協会雑誌１９７６年９３巻６号,８３頁以下.
参见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同前注〔９〕,第１５１页.
Vgl．ClausＧWilhelmCanaris,DieVertrauenshaftungimdeutschenPrivatrecht,１９７１,

S．９．
在错误的法效果为撤销权产生的立法下(如我国),这样的理论存在一定的逻辑障碍,因

为错误的意思表示在被撤销之前是完全有效的,说不上是“权利外观”.Vgl．Canaris,a．a．O．,
S．４９１．



的“一元论”立场.〔３６〕这一立场,一时成为日本学界的多数说.〔３７〕

(四)二战后最高裁判所判例的思路

日本最高裁判所于昭和二十九年(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２６日的一则判决〔３８〕中首

次涉及动机错误问题.在该案中,甲因为相信能够获得房屋现承租人乙的共住

许可而购买丙的房屋,嗣后乙拒绝许可,甲在自用房屋目的无法达成情况下,主
张买卖合同无效.最高裁认为:“作出意思表示的动机只要没有被作为意思表

示的内容向相对人表示,就不能成为法律行为的要素”,本案中甲没有就“能够

取得共住许可”一事向丙进行任何表示,故其错误主张无法成立.
要求表意人将动机相关的事实设想对相对人表示,这似乎受到重视动机表

示的传统通说的影响〔３９〕,与重视“认识可能性”的信赖主义一元论学说相去甚

远〔４０〕.然而必须注意,最高裁的上述判决是对动机错误无效的否定例,从中只

能得出“动机如果没有表示即不能成为法律行为要素”的结论,至于动机在经过

表示之后,是否还需满足其他的要件才能进入错误法评价的视野,则尚未

明确.〔４１〕

填补空白的是昭和三十七年(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５日的一则判决.〔４２〕最高裁

在该案的裁判要旨中写道:“动机的错误要造成法律行为无效,该动机就必须被

明示或默示地纳入法律行为的内容,并且可以认为,如无错误,表意人即不会作

出此意思表示.故即便是已被表示的动机,如果意思解释上可以认为其没有成

为法律行为的内容,则动机中存在的错误将仍然不能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由此

可见,最高裁并没有完全接受传统通说的观点.在判断动机错误能否进入第

９５条的领域时,最高裁的着眼点毋宁在于确定相关动机有否成为“法律行为的

内容”,动机的表示由于仅是“内容化”的标志而非充分条件,其意义只在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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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前掲註〔２９〕,２８８頁以下;参照野村豊弘「意思表示の錯誤(６)」法学協会雑誌１９７６年９３
巻５号,７５頁以下.

参照川島武宜＝平井宜雄編集『新版注釈民法(３)』,有斐閣２００３年版,４１２頁(川井

健).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８巻１１号,２０８７頁.
前掲註〔１７〕,１８４頁.
日本最高裁一直没有接受任何“认识可能性”标准,但下级法院却有受其影响者,如京都

地方裁判所昭和四十一年(１９６６年)４月１日判决,判例時報４５１号,４８頁:“如本案,在土地买主将

不适合土地买受目的之土地误判为适合该目的并作出买受意思表示的场合,如果意思表示当时卖

主知道或能够知道上述事实,那么买受的意思表示应被解为因错误而无效.”
与上述判例思路类似的还有最高裁判所昭和三十八年(１９６３年)２月１日判决,最高裁

判所裁判集民事６４号,３７７頁;同年３月２６日判决,最高裁判所裁判集民事６５号,２７５頁.
最高裁判所裁判集民事６３号,９５３頁.



“内容化”审查的指引.〔４３〕如果动机没有任何形式的“表示”,那么“内容化”判
断程序就可以直接略过(前引昭和二十九年判决),反之,则需进一步检讨(前引

昭和三十七年判决).〔４４〕

仅仅将“动机的表示”作为动机错误受到关注的初步指引,必然会导致表示

因素在裁判说理中重要性的下降.事实上,在最高裁的相当一部分判例中,动
机表示与否问题均未被特别提及,动机是否“内容化”才是判决论证的中心.〔４５〕

在平成十四年(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１日的最高裁判例〔４６〕中,动机表示因素重要

性弱化趋势被进一步加强.该案中,甲为乙对丙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甲
误以为,乙丙之间存在正常的融资合同,即先由丙代为支付乙向他人买受货物

的价金,再由乙分期向丙偿还本息.然而嗣后发现,乙与他人的买卖合同是其

为了获取丙的代付金而签署的虚假合同,甲因此主张错误无效.最高裁认为:
“保证合同是对特定的主债务进行保证的合同,故主债务具体为何,属于保证合

同的重要内容.在主债务基于商品购入者委托他人代付价金并分期偿还的代

付款合同而产生的场合,由于商品买卖合同的成立构成代付款合同的前提,该
合同的成否,原则上也应当被解为保证合同的重要内容.”本案中的保证合同,
因此在其重要的内容上存在着错误,可以适用原第９５条.

在上述判决中,最高裁完全没有提及动机是否表示的问题,而是仅依据保

证合同的类型特性,就肯定特定事实关联成为法律行为“重要内容”的可能性,
这便突破了将动机的“表示”作为动机“内容化”必经之路的既有思路,把“表示”
因素进一步降格为判断动机是否“内容化”时需要综合考虑的诸多情形之一,判
例立场与传统通说之间的隔阂,因此变得更加明显.

可是,尽管“法律行为内容化”标准在最高裁的判例中日益确立,迄今为止

却没有判例对动机具体如何成为“法律行为的内容”做出一般性的说明.在一

些案件中,似乎只要动机相关的事实设想被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就足以使该

动机内容化〔４７〕;而在另一些案件中,事实设想必须转化为当事人合意的法律行

９０２日本民法修正中错误规则的再造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参照鹿野菜惠子「保証人の錯誤———動機錯誤における契約類型の意味」,小林一俊博

士古稀記念論集編集委员会編『財産法諸問題の考察(小林一俊博士古稀記念論集)』,酒井書店

２００４年版,１４８頁.
同旨可见最高裁判所平成二十八年(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２日判决,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７０巻１号,１頁.
例如最高裁判所昭和三十二年(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９日判决,最高裁判所裁判集民事２９

号,４０３頁;昭和三十四年(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４日判决,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１３巻５号,５８４頁;昭和

三十八年(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１日判决,最高裁判所裁判集民事６６号,８５頁.
最高裁判所裁判集民事２０６号,７０７頁.
如最高裁判所平成元年(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４日判决,最高裁判所裁判集民事１５７号,５５５

頁.



为规范内容,才能适用第９５条〔４８〕;还有一些案件,则甚至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

就“如果相关的事实设想不正确,法律行为即应失效”达成明确的合意.〔４９〕 上

述标准的模糊性,导致原第９５条在动机错误的处置上呈现出“一般条款化”的
倾向〔５０〕,就此而言,战前大审院判例的不足点,仍然不能说得到了消除.不过,
可以确定的是,最高裁采纳的“法律行为内容化”标准,与大审院的“意思表示内

容化”标准,已非一事,后者仅着眼于表意人单方的意思,前者则需考虑当事人

双方的因素.这种视角转换,需要新的理论架构加以说明.合意主义的理论由

是应运而生.
(五)合意主义理论对最高裁判例的正当化尝试

信赖主义学说不承认存在事实误认的法律行为本身能对表意人产生任何

拘束,与之相反,合意主义理论仍然肯定此类法律行为作为自治规则的价值,因
为“即便在动机中存在着错误,也无法排除意思的直接存在”,其与完全欠缺意

思的表示错误,不可同日而语.〔５１〕在动机错误的场合,法律行为的自治性不得

否认,表意人原则上必须自行负担其对决策基础事实发生错误认识的风险.〔５２〕

这一风险,只有在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进行重新分配之后,才有可能转由相对

人承担,表意人单方的动机表示,无论如何不足以造成这样的效果.〔５３〕所谓动

机的“法律行为内容化”,并非传统通说所认为的构成动机的事实认识本身内容

化,而是关于该事实认识失准的风险应当如何分配的规则的内容化.
上述转移动机错误风险的合意是否存在,需要通过意思表示解释来探

求〔５４〕,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条件的约定,即转移对将来不确定事

实发生与否的判断风险;其二,前提的约定,即将法律行为的效力系于现在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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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如最高裁判所昭和三十三年(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４日判决,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１２巻９
号,１４９２頁.

如最高裁判所平成二十八年(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２日判决,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７０巻１
号,１頁.

参照濱田恵美子「動機錯誤の法的処理に関する一考察」,植木哲編『法律行為論の諸相
と展開(高森八四郎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法律文化社２０１３年版,５６頁以下.

参照三宅正男「売主の担保責任と錯誤」,契約法大系刊行委員会編『契約法大系Ⅱ贈

与􀅰売買』,有斐閣１９６２年版,１２４頁.
参照高森八四郎「動機の表示と要素の錯誤」,高森八四郎『法律行為論の研究』,関西大

学出版部１９９１年版,２４３頁;林良平＝安永正昭編『ハンドブック民法Ⅰ総則􀅰物権』,有信堂１９８７
年版,４１頁(磯村保).参见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第三版),同前注〔９〕,第１５３页.

参照高森八四郎『民法講義１総則』,法律文化社１９９６年版,９４頁.
参照高森八四郎「示談における前提合意と錯誤」,高森八四郎『法律行為論の研究』,関

西大学出版部１９９１年版,１７３頁.



去特定事实的存否,以此转移相应的判断风险〔５５〕;其三,品质约定/品质保证,
转移对标的物实然品质判断失误的风险.〔５６〕

可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法律行为内容中发现前述诸种合意,动机错误

的问题就可以按照当事人事先设置的规则进行相应处理,此时,错误法是否还

需扮演某种角色,值得怀疑.基于此,合意主义的部分学说认为,«日本民法典»
第９５条不需要承担规制动机错误的功能,该条适用范围应仅限于意思欠缺的

情形.对于动机错误的表意人,应仅允许在双方当事人定有分配事实误认风险

的特别约定,或者法律设置其他具有此种功能的制度时,按照相应的约定或规

定予以保护.这就是所谓的“错误外构成说”.〔５７〕依据该说,判例所采纳的“法
律行为内容化”标准,虽然反映出动机错误受保护的合意基础,但却需要进一步

修正,以摆脱对于错误法的依赖.
与此相对,“错误内构成说”〔５８〕则仍然肯认原第９５条对于动机错误的容纳

力.依据该说,除了条件的成就应当适用«日本民法典»第１２７条的规定之外,
关于前提与应然品质的合意,均可适用错误无效的规则.〔５９〕这样一来,错误法

的功能一方面将类似于针对条件的第１２７条,能够在前提丧失的场合起到确认

合意法效果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违反品质约定的场合,错误规则的引入将在合

意原定的债务不履行/瑕疵担保救济外〔６０〕,增加新的法效果(行为无效)〔６１〕.
相较于“错误外构成说”,这种在第９５条的框架内处理动机错误的思路,显然与

判例的做法更加贴合,其因此成为理解判例法理的重要指南.

三、修法过程中的方案选择

总结上文可知,日本判例救济动机错误的特别要件,经历了从“意思表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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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参见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同前注〔９〕,第１５８页.高森八四郎对于“前提”的定

义略有不同,其认为,对于将来发生的事实,如果双方当事人均确信其将发生或不发生,就不会以

此设置条件,为了救济表意人,也可以将这类情形纳入“前提”中解决.参照高森八四郎「錯誤と
『前提』理論について」,植木哲編『法律行為論の諸相と展開(高森八四郎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
法律文化社２０１３年版,９頁.

新法第５６２条以下以“契约不适合”的概念取代了“瑕疵”的概念,实现了瑕疵担保责任

向债务不履行责任的统合,在新法下,品质约定与品质保证的法效果将无差别.参照潮見佳男『債
権各論』,新世社２０１７年版,８４頁以下.

前掲註〔５３〕,９４頁.
学者提出的«债权法修正基本方针»即采此说,参见其第１．５．１３条２款:“作出意思表示

时对人或物的性质或者其他关涉该意思表示的事实存在错误认识的,以该认识被作为法律行为之

内容时为限,视同基于第１款的错误(表示错误———笔者)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形.”
参见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同前注〔９〕,第１６０页.
新法下不再有独立的瑕疵担保责任,参见前注〔５６〕.
至于两种法效果间的适用关系,日本判例采错误优先说,学说上则另有瑕疵担保责任

优先说与竞合说的对立,详见前掲註〔３７〕,３９４頁以下.



容化”标准到“法律行为内容化”标准的变革,学说对于判例法理的理解,也存在

信赖主义路径与合意主义路径的对立.尚有待明确的是此次修法的方案选择

及其明文化判例法理的最终效果.
首先需指出,«修正民法部分规定之法律»对于原第９５条的修改,完全采纳

了民法部会提出的«民法(债权关系)修正纲要案»文本,因此,对于新条文趣旨

的把握,需要从该«纲要案»的审议过程入手.
民法部会的审议工作总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至

２０１１年４月,为论点整理阶段,最终形成«关于民法(债权关系)修正的中间论

点整理»(以下简称«论点整理»),于２０１１年５月公布并征求公众意见;第二阶

段自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为取向中间试案的审议,其成果———«关于民

法(债权关系)修正的中间试案»(以下简称«中间试案»)———于２０１３年３月公

布并征求公众意见;第三阶段自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最终形成«纲要

案»向法务大臣“答申”.〔６２〕

(一)第一、第二阶段的审议

在论点整理阶段,将动机错误处置规则明文化的目标即已被列入议程.〔６３〕

该目标甫一提出,便在部会成员之间引发了信赖主义与合意主义的观点对

立〔６４〕,最终,«论点整理»只能同时将基于合意主义的“法律行为内容化”标准与

基于信赖主义的“认识可能性”标准确定为修法的备选方案.〔６５〕 然而,在进入

第二阶段的审议之后,合意主义的方案逐渐取得上风,“认识可能性说”则受到

了以下指摘:其一,该标准与判例观点不符〔６６〕———这在上文的论述中已有反

映,此处不赘;其二,对于动机错误风险分配而言,该标准并非合理方案〔６７〕,对
此,下文将具体分析.

最终,«中间试案»采纳合意主义的方案,其规定,“在关于意思表示前提事

项的表意人认识成为法律行为内容
        

时”,涉及该事项的错误如果满足主观因果

性(“如无该错误表意人不会作出此意思表示”)和客观重要性(“可以认为,通常

人也不会作出此意思表示”)的一般要件,就能够引发错误撤销权.〔６８〕

(二)第三阶段前期的审议

虽然合意主义的大方向在«中间试案»中一时确立,但其提出的“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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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参照中田裕康＝大村敦志＝道垣内弘人＝沖野眞已『講義債権法改正』,商事法務２０１７
年版,１１頁.

参见部会资料１２Ｇ２,第３０页.
参见法制审议会民法(债权关系)部会议事录(以下简称“议事录”)第１０回,第３３页以

下.
参见«关于民法(债权关系)修正的中间论点整理的补足说明»,第２２４页以下.
参见部会资料２７,第３５页以下;议事录第３１回,第２９页.
参见议事录第３１回,第２７页.
参见«关于民法(债权关系)修正的中间试案的补足说明»,第１３页以下.



内容化”标准却仍然十分抽象,从中无法窥知转移事实误认风险的合意所应具

备的具体内容.有鉴于此,到了审议的第三阶段,如何将该标准表述得更加易

于理解,成为讨论重点.〔６９〕

在第８８回审议会上,民法部会提出新的方案,按照该方案,动机错误获得

救济的特别要件是:“表意人表示将法律行为的效力系于(动机)相关事实之存

否及其内容的意思”.乍看之下,这一“经表示的效力系属”标准似乎偏离了合

意主义立场,因为表意人只需单方面“表示”出相关意思,即可获得救济,但事实

上,民法部会此举仅是为减轻表意人的证明负担,而非欲取消错误撤销权的合

意基础.〔７０〕理论上,相对人仍可通过证明自己并未同意上述意思来否定表意

人的撤销权,只不过这么做法律行为多半将因为合意瑕疵而根本不成立,故而

意义不大.〔７１〕借助上述迂回的表达方式,民法部会试图明确,动机的所谓“法
律行为内容化”是指在法律行为的合意中纳入“将行为效力系于特定事实之存

否及其内容”的部分,易言之,双方当事人应同意:在动机相关的事实不存在或

与设想不同时,法律行为即丧失拘束力.
上述“将法律行为效力系于特定事实之存否及其内容”的合意,与条件的约

定十分接近(后者无非是将行为效力系于特定事实在将来的存否及内容),二者

均可被看作法律行为的附款.〔７２〕 可是,条件毕竟是双方当事人在预见到将来

的不确定性之后有意识的安排,与此不同,在动机错误的场合,表意人已经发生

事实误认,其对于相关事项的存否及其内容确信无疑,此时,表意人根本不可能

生出寻求将法律行为的效力系于前者的念头〔７３〕;只有在表意人对特定事实将

信将疑时,他才有做出特别安排的动力,然而,在这样的场合,表意人其实并未

对特定事实的真假做出最终判断,逻辑上恐怕无法认定其存在“误认”,因此同

样不能适用错误规则.由此可见,为动机错误的救济设置如此高强度的合意要

求,过于严格,以至于除品质约定与品质保证情形之外,无法想象相关规则可能

具有任何适用空间.
(三)第三阶段后期的审议及现条文的意旨

虑及于此,民法部会不得不在审议的最后阶段,再次调整动机错误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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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参见部会资料６６B,第２页.
表意人仅证明作为内容化标志的动机表示,由法官进行是否存在内容化的判断,是实

务上的一贯做法,参见部会资料７９B,第３页.
参见部会资料７９B,第３页;山野目章夫『新しい債権法を読みとく』,商事法務２０１７年

版,４７頁.
高森八四郎「錯誤と『前提』理論について」,前掲註〔５５〕,１８頁.
温德沙伊德因此将表意人的此类效力意愿(其所谓“前提”,Voraussetzung)称为“未被

发展的条件”(unentwickelteBedingung),承认其并不存在于表意人的“现实意思”(derwirkliche
Willen),因 而 不 构 成 合 意 内 容.Vgl．Windschied,DieLehredesrömischenRechtsvonder
Voraussetzung,１８５０,S．１f．



门槛.〔７４〕在第９６回审议会上,与现第９５条２款基本一致的版本最终被确定

下来:动机相关的事项必须“被作为法律行为之基础而表示”,才能使涉及该事

项的错误认识受到关注.〔７５〕

民法部会以上述“经表示的法律行为基础”要件代替之前的“效力系属合

意”,是为了表明该“基础”本身不在当事人合意的内容之内,而是外在于后

者.〔７６〕这就从要求法律行为附款性质的合意的严格立场上后退了一大步,其
意图是放宽动机错误的救济尺度.〔７７〕

民法部会也曾考虑过使用“法律行为前提”的表达〔７８〕,事实上,«中间试案»
就已经尝试过设置“作为意思表示前提的事项成为法律行为内容”的要件,在该

处,“前提事项”指的是标的物性质、状态之类,作为表意人行为决策依据的事实

设想.〔７９〕民法部会最终选择采用“法律行为基础”这一新提法,很可能是为避

免与学说中“前提合意”的概念〔８０〕发生混淆,毕竟该“前提合意”与前述“效力系

属合意”的内涵基本一致,而新规则已经明确放弃后者.这样看来,新法中“基
础”的概念与«中间试案»中“前提”的概念之间,很难说存在实质性区别,“作为

法律行为基础的情事”因此应与“作为法律行为决策依据的事项”相去不远.
仅从文义上看,上述“法律行为基础的表示”与传统通说中“动机的表示”似

乎趣旨相近,然而,民法部会的本意却并非接受后者.在理由书中,民法部会强

调,上述新表现形式的选择考虑到了认为单纯的动机表示不足以引发错误无效

的判例法理〔８１〕,易言之,最高裁判例中同时考察相对人因素的做法,仍未被放

弃,这从“法律行为基础”而非“意思表示基础”的措辞选择中可见一斑.
按照一些部会成员的理解,上述相对人因素应当体现为其对表意人基础事

实设想的认可,具体则有以下两种可能的形式:其一,相对人对于表意人的基础

事实设想没有提出明确反对,因而构成了一种默认;其二,相对人持有与表意人

相同的事实设想,因而认可法律行为在该设想基础上成立的合理性.〔８２〕 无论

如何,双方当事人对于特定事实设想的共同接受,终究与通过要约承诺程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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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民法部会的另一备选方案是彻底放弃对动机错误规则的明文化,维持第９５条的原貌以

待学理及判例的后续发展.该方案由于受到了大部分部会成员的反对而未被采纳,参见部会资料

７９B,第３页;议事录第９０回,第１２页以下.
参见部会资料８３Ｇ２,第１页.
参见议事录第９６回,第６页(内田贵).
参见部会资料８３Ｇ２,第２页.
参见议事录第９６回,第７页(内田贵).
同前注〔６８〕.
参见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同前注〔９〕,第１５８页;高森八四郎「錯誤と『前提』理

論について」,前掲註〔５５〕,１８頁.
参见部会资料８３Ｇ２,第２页以下.
参见议事录第９６回,第４页(山本敬三).



成的法律行为合意不同,«纲要案»最终确立“经表示的法律行为基础”标准,实
际上已经偏离合意主义理论与最高裁判例的轨道.〔８３〕

(四)小结与评论

修正前的«日本民法典»第９５条是混合继受的产物.立法者一方面自德国

民法第一草案、第二草案引入了萨维尼的“意思欠缺”理论,将错误界定为“表意

人意中所欲与其所表示者不符”的情形;另一方面,出于“维护交易安全与便捷”
的考虑,又从该国基本受法国法影响的１８９０年旧民法草案中,挑选出“合意的

性质错误”“标的错误”“原因错误”以及“法律错误”等几种错误类型,综之以“要
素错误”的概念,对意思欠缺的情形进行了再次筛选.〔８４〕 由此得出的错误规

则,不仅完全排斥了动机错误,对于表示错误的救济也较为严格.
可是,立法者的上述意旨,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贯彻.面对

交易现实的迫切需要,判例很快便不得不扩张对于动机错误的保护范围.从

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的大审院判例开始,“动机的内容化”标准便被逐步确立,成
为动机错误获得关注的初始门槛.然而吊诡的是,尽管上述标准在整个错误法

体系中如此重要,无论是战前的大审院还是战后的最高裁判所,都始终未能对

动机究竟应当如何“内容化”的问题,提供明确的说明.
造成上述局面的症结在于,“动机的内容化”这一表述,本身即蕴含着难以

弥合的内在矛盾.在动机性的事实设想与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的规范内容之

间,始终横亘着实然与应然、存在与当为的鸿沟.如果要坚持“动机”或者“意思

表示(法律行为)内容”这两个概念的本来含义,那么想要实现由描述命题构成

的“动机”向由规范命题构成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内容”的转化,逻辑上并不

可能.
学说为解决上述矛盾,不得不选择变更以上两概念之一的含义.正如前文

所述,二战前形成的传统通说采取的是扩张“意思表示内容”的办法.按照上述

学说,意思表示的“内容”不仅包括关于行为法律效果的规定,还应当包括关于

行为事实效果的陈述.这样一来,“意思表示内容”的概念便被改造成了一个规

范命题与描述命题的混合体,“动机的内容化”因此不再有逻辑上的障碍.但

是,传统通说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它使得表意人理论上可以通过一股脑

地将自己的决策依据告知相对人来转移一切事实误认的风险,其对于交易安全

的损害,不可谓不重大.
继之而起的合意主义理论则选择通过置换“动机”的概念来正当化最高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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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存在不同意见,山野目章夫就仍在“效力系属合意”的基础上理解新法,参见山野目

章夫『新しい債権法を読みとく』,前掲註〔７１〕,４６頁以下.
参照中谷崇「わが国における錯誤法の生成」,駿河台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２５巻第１号,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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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中的“动机内容化”标准.依据上述学说,所谓的“内容化”不是动机性的事

实设想本身的“内容化”,而是“法律行为效力应当取决于相关事实设想的真伪

性”这一合意的“内容化”.对于上述“内容化”,双方当事人需要达成法律行为

意义上的意思合致.由此,合意主义理论极大地提高了动机错误受到关注的门

槛.表意人要想获得救济,不仅需要证明自己存在错误,而且需要证明双方当

事人达成了“一旦发生认识错误即不再受拘束”的合意.这在实践中几乎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重视明文化判例法理的此次民法修正,也不得不对判例规则先天存在的缺

陷作出回应.在发觉现有学说存在的不足之后,民法部会最终选择突破判例的

思路,以法律行为合意内容之外被双方当事人所共同接受的“行为基础”,代替

了“法律行为效力应当取决于相关事实设想的真伪性”这一约定的“内容化”.
可是,也许是受限于本条修改一开始就设定的“明文化判例法理”的目标,民法

部会似乎不太愿意在条文中表现出与判例规则的公开决裂,而是选择了“法律

行为基础的表示”这样的提法,以呼应部分判例所使用的“动机的表示”,对于修

正条文的建构性色彩进行淡化.但是在立法理由中,民法部会并不显眼地提出

“不能仅考虑动机表示,还需关注相对人因素”的要求.这种过于保守的修正方

式,无疑为条文意旨的贯彻制造了危险.事实上,新法第９５条２款的文义并没

有排除信赖主义“认识可能性说”的解释空间,甚至反而更加接近这种立场.〔８５〕

在新法生效之后,司法实践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透过条文明确的文义,探寻

并贯彻民法部会的修法目的,尚有待观察.

四、对日系错误学说与新法的再评估

接下来,本文将对日本动机错误处置规则形成过程中曾经被讨论过的诸多

学说与立法方案进行一次总括性的评估.这样的评估,对我们而言绝非仅具有

某种域外法“另类普法”的意义.事实上,日本学界提出的多种错误学说,均已

在不同的时期传入了我国,并在我国的“思想市场”上持续活跃.〔８６〕 在日本新

立法通过之后,我国学界将其引为重要参考的可能性更是大大增加.〔８７〕因此,
对于日系学说与新法的充分了解,尤其是对于它们不足之处的深入反思,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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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平野裕之『民法総則』,日本評論社２０１７版,２２１頁.
借鉴日本传统通说的如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６７—１６９页.

借鉴信赖主义一元论的如孙鹏:«民法动机错误论考———从类型论到要件论之嬗变»,载«现代法

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１０９页以下;龙俊:«论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构造»,同前注〔１４〕,第１３２页.
受到合意主义理论影响的如刘勇:«“动机错误”的裁判法理与研究课题———“备忘录”式的考察»,
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８４—８５页.

已有的尝试如武腾:«民法典编纂背景下重大误解的规范构造»,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第１９页.



我国«民法典»第１４７条解释论的展开,提供一些重要的“风险提示”.
(一)信赖主义进路的问题

社会生活中所有法律行为决策都建立在一定的事实认识基础上,一旦这些

事实认识与现实不符,行为决策就会偏离预定目标,然而,由于人类尚不具有

“全知全能”的神性,事实误认的可能性总是无法消除,因此需要法律对于这种

风险进行妥适分配.动机错误的处置问题,实质上就是上述风险的分配问题,
这是日本此次修法一直贯彻的思维起点.〔８８〕 在这样的背景下,信赖主义与合

意主义的路线之争,说到底是对相对人承担事实误认风险的条件认识不同.新

法最终没有选择学界支持者甚众的信赖主义进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认识到了

该理论下形成的风险分配标准的不适性.我国的信赖主义错误理论,也需要面

临同样的指摘.
依据信赖主义立场,存在事实误认的法律行为本身没有作为意思自治规则

的价值,维持其拘束力纯粹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信赖,故在相对人不值得获得

此种保护时,事实误认的风险将分配于他.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日系信赖主

义理论的内部,对于相对人何时无须保护的问题,却存在不同的意见.
传统通说认为,动机相关的事实设想只要得到表示,相对人就需要承担其

中存在错误的风险,因为动机此时不再是表意人内心隐秘的事实,救济动机错

误不会给相对人造成不测的损害.〔８９〕可问题是,经表示的动机虽然不再隐秘,
其中是否存在错误却仍是未知数.除非相对人现已掌握的信息正好能够判明

表意人事实设想的正确性,否则,在彻底确定错误不存在之前,交易对于相对人

而言就仍是不安全的.相比之下,表意人却可以通过将自己全部的决策依据告

知相对人,轻易地获得“稳赚不赔”的地位(信息正确,便顺利盈利;信息错误,便
摆脱原交易,在正确信息的基础上重来),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在法律行为效力

不确定的状态下,相对人的收支状况是不可计算的,他必须准备一部分不加动

用的资金以应对可能的撤销风险.为尽早摆脱上述状况,相对人只能自己投入

成本核实表意人的决策依据,由此得来的情报利益还必须无偿地与表意人分

享.最终的结果是,几乎所有合同的当事人都会选择通过公开决策依据的方式

向对方转嫁自己的错误风险,但同时又都需要承受对方向自己转嫁的错误风

险.为消除这些风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无须在自己的经营领域内为自己的

利益培养常态化的情报能力,却都常常需要在不熟悉的领域为他人的利益临时

支出获取信息的成本,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低效率的.其实,仅凭常识即可判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参与者原则上并不需要理会他人的决策过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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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部会资料２７,第３５页;部会资料５３,第８页;部会资料５８,第５页;«关于民法(债权

关系)修正的中间试案的补足说明»,第１４页以下;部会资料７６A,第３页以下.
前掲註〔２５〕,２９７頁.



材料的供应商不会关心客户计划生产的产品能否盈利,礼品店的经营者也不可

能一一调查受赠者是否需要顾客购买的礼品,如果法律将这样的负担强加给他

们,二者的经营成本将上升到难以为继的地步.
实际上,当且仅当相对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例外地对表意人特定的决策依

据负有先合同的说明义务时,要求他搜集相关信息并提供给表意人,才具有正

当性.根据最近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上述说明义务的有无,需综合① 信息重

要性,即该信息客观上是否影响表意人的缔约决策与合同目的的实现;② 披露

可能性,即相对人是否占有相关的信息;③ 期待合理性,即是否可期待表意人

自行收集信息;以及④ 信赖紧密度,即当事人之间信赖关系的强弱等因素,并
基于动态体系的思想进行判断.〔９０〕在相对人并不知道表意人的基础设想是否

正确的场合,上述要素２未被满足,此时,要证成相对人的说明义务(调查并提

供信息),要素１和要素４相结合的强度应当显著更大.除此之外,还应考虑相

对人是否因为具备专业知识等原因而处于相较于表意人更加容易获取信息的

地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即便相对人未进行调查,其行为也不存在任何过

失,因此无可非难.〔９１〕

就此而言,信赖主义的“错误重要性认识可能性说”〔９２〕虽然缓和了传统通

说,但却仍然与法律对于先合同说明义务的安排发生了评价矛盾.按照该说,
相对人仅因为相关信息对于表意人决策的重要性,就必须进行核查,否则即可

能承担比违反说明义务的责任更重的后果———因合同失效而完全丧失履行利

益,这显然加重了相对人的情报搜集负担.
信赖主义的“错误认识可能性说”则认为,只有在意思表示当时的具体情形

表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能够知道”表意人存在某些事实误认并因此而为意

思表示的场合,才应允许考虑错误无效.〔９３〕依据川岛武宜教授的解释,相对人

何时“应当能够知道”错误,已经基于合同及意思表示的类型有了定型化的安

排:当错误涉及诸如意思表示最直接的目的、依意思表示内容的性质当然作为

其前提的法律关系或者公开化的计算基础时,相对人即应当知道该错误,易言

之,其需要承担核实的义务.这样的情报负担分配,与法律关于先合同说明义

务的安排仍存在冲突,毕竟说明义务有无的判断需要结合个案具体情形综合考

虑,不能仅依据行为的类型预先设定.
即便再度修正“应当知道”错误的范围,将之与相对人负担说明义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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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尚连杰:«缔约过程中说明义务的动态体系论»,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
１１３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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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掲註〔３２〕,８４頁.
前掲註〔２９〕,２８９頁以下.



完全挂钩,上述理论也仍有问题.事实上,在一些场合,即使相对人对于表意人

的错误非仅“应知”,而是已经明知,其也有权保持沉默,这样既不构成欺诈,也
不产生缔约过失责任.例如,明知雇主误以为自己没有怀孕计划而被聘用的女

性雇员,不需要向雇主如实披露相关情况,法律应当保护她的隐私以及平等的

劳动权利.〔９４〕又如,进行大量调查而判断某公司股价将会上涨的买受人,也不

需要向该股票的出卖人公开这一事实,将自己投资建立的情报能力无偿地转让

给后者.〔９５〕倘若在这种情形下承认错误无效或可撤销,又把事实误认的风险

分配给相对人,法律希望通过说明义务分配来达成的保护目的,就将全面落空.
只有在相对人对于错误的存在本身负有澄清说明义务时,以其“知道”错误

为由救济表意人,才具有合理性;只有在相对人对于错误涉及的事项负有调查

说明的义务时,法律才能对其提出“应当知道错误”的要求.可是,这样的理由

却已经超出了信赖保护法理的承载能力.这是由于,一旦认为存在动机错误的

意思表示仅构成不具有自治行为价值的“权利外观”,就无法解释为何在相对人

没有说明义务时,即使不存在任何信赖(相对人明知错误),也需要维持法律行

为的拘束力.
至此,必须对信赖主义的基本理论预设展开追问.存在事实误认的法律行

为真的不具有自治规则的属性吗? 信赖主义理论对此采否定回答的理由是:建
立在事实误认基础上的决策,不符合表意人的最终的“真意”〔９６〕,表意人在知道

真相的情况下不会做出这样的决策,所以它并非真实意思自治的产物.可问题

是,此处所谓的“真意”,实际上并非客观存在的表意人心理事实,它只不过是事

后拟制的产物,是一个假定中的“理想决策”,表意人的自我决定由于信息或个

人能力等制约而没能达到理想状态,并不能构成否定该自我决定的理由,因为

归根到底,表意人“基于自己意愿(按:现实的意思!)为自己形成法律关系”〔９７〕

的私人自治,没有受到本质的影响.〔９８〕 我们不能要求意思自治原理确保所有

的意思表示都只在达到表意人完全满意的状态时发生拘束力,这将使法律行为

制度整体性地丧失信用,正如波斯纳所言:“如果允许一个自由达成契约的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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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产生不良后果后修改契约条款,那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契约.”〔９９〕意思自治

原理原则上毋宁仅保障所有人都具备自主形塑自身法律关系的可能性〔１００〕,形
式上具备此种可能性的意思表示,都将得到效力上的认可(形式自决优先)〔１０１〕,
故而法律一般不逐案审查当事人自治规则的实质公平度〔１０２〕,不允许当事人嗣

后以欠缺实质公平的理由随意违背自己的诺言,正因为如此,仅因信息不对称

而对一方不利的法律行为,也不会一般性地丧失其作为自治规则的价值.
一言以蔽之,使用意思表示工具实现自我决定的表意人,原则上必须承担

对于决策基础事实发生错误认识的风险.在动机错误的情形下维持意思表示

拘束力的,并非相对人的合理信赖,而是意思自治原理本身.在这一问题上,合
意主义理论击中要害.

(二)合意主义理论与新法的问题

基于承认事实误认情形下意思表示的自治规则价值,合意主义理论确立起

表意人自负事实误认风险的原则,该理论进一步认为,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引

发风险转移给相对人的唯一途径,易言之,相对人承担事实误认的风险,只能是

其另一个意思自治的结果.本次修法曾尝试在第９５条中引入上述合意的一种

表现形式,这便是所谓的“效力系属合意”.可是,如前所述,上述“效力系属合

意”在实践中要么根本没有机会出现,要么并不会引起错误的问题,以此作为动

机错误的救济门槛,是不切实际的.新法因此偏离了合意主义立场,最终确立

“经表示的法律行为基础”标准.
于此需要考量,特定情事被作为法律行为基础而公开化,为何能够引起事

实误认风险的转移.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如合意主义理论所认为的,是
当事人另一意思自治的结果,因为即便存在一方当事人决策基础事项的公开化

以及相对人对于上述决策基础的承认,双方当事人之间也从未建立起任何关于

错误风险应当如何分配的自治规则.在上述场合导致风险向相对人侧转移的,
毋宁是诚实信用原则下禁止矛盾行为的思想,相对人既然已经认可了表意人的

决策基础,就不应当被允许出尔反尔地要求后者在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交易.
正如拉伦茨所述:“(相对人)作为诚信的思考者,无法心安理得地违背自己曾认

为适当的价值尺度以及自己在合同订立时确实承认的‘估值基础’,追求远远高

出的利益,仅仅因为合同的‘文义’似乎赋予了他这样的权利.”〔１０３〕

可是,现实生活中动机错误的形态非常复杂,以“禁止矛盾行为”作为转移

０２２ 北大法律评论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版,第８页.
Vgl．HelmutKöhler,BGBAllgemeinerTeil,２０１５,S．６６．
Vgl．ReinhardSinger,in:StaudingerBGB,２０１７,BGB§１１９Rn．５．
例外如«民法典»第１５１条(显失公平)、第４９７条(格式条款规则)等.
KarlLarenz,GeschäftsgrundlageundVertragserfüllung,１９５７,S．１６４．



事实误认风险的唯一途径是否足够,值得怀疑.例如在前引平成十四年(２００２
年)７月１１日的判决中,最高裁只是基于保证合同的类型特性就承认特定事实

构成了“法律行为的内容”并判定错误无效,这实际上表明,法律针对各类法律

行为的任意性规范中,也可能蕴含着事实误认风险分配的指引,错误法在这种

场合仅应承担将预设的风险分配方案“摆渡”到错误撤销之法效果下的技术性

功能.然而,在新法将风险转移的路径单一化之后,上述功能将失去规范依托.
除此之外,日本判例中还大量存在着相对人提供错误信息引发表意人事实误认

的情况,此时,承认要素错误也是法院一贯的做法.〔１０４〕 这样的所谓“惹起型错

误”,无法完全套用禁止矛盾行为的思想来处置,因为相对人在过失地提供不实

信息时,未必陷入相同的动机错误,也未必知晓该信息对于表意人决策的意义,
很难说他承认了表意人的决策基础.

事实上,在本次修法过程中,民法部会一直尝试另行设置“相对人错误惹

起”规则,作为转移事实误认风险的另一理由〔１０５〕,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尝试在审

议过程中遭到了部会成员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中小企业可能因此被大型

企业过于容易地撤销合同〔１０６〕———而最终被放弃.这意味着,此类案型也只能

通过“经表示的法律行为基础”标准寻求处理.〔１０７〕 在这样的背景下,下述隐患

将可能产生,即法院为保障新的动机错误处置规则具有足够的适用范围,不得

不对其进行较为抽象的解释,使得该条文本来就不甚明确的措辞进一步空洞

化,损及本次修法希冀的“易于国民理解”的目标,学理解释的负担最终也会不

减反增.〔１０８〕

在我国,司法实践同样广泛允许动机错误的表意人在相对人已经认可其决

策基础的情况下主张重大误解的救济.例如,在合同中存在关于标的物某一应

然属性的约定而该标的物实际上不具备此种属性的场合,无论相对人对此是否

明知,法院都会允许因此误认而为法律行为的表意人撤销交易〔１０９〕;即便表意人

的误认非关于标的物的应然属性,而是关于标的物本身的存否,法院的结论也

１２２日本民法修正中错误规则的再造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如最高裁判所昭和三十七年(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７日判决,最高裁判所裁判集民事６３号,
３４７頁;昭和四十年(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５日判决,最高裁判所裁判集民事７９号,５１９頁.下级法院的

情况可参见山本敬三「『動機の錯誤』に関する判例の状況と民法改正の方向(下)」,NBL１０２５号,
３７頁以下.我国学界也有采纳类似观点者,参见龙俊:«论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构造»,同前注
〔１４〕,第１３３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８３页.

参见«关于民法(债权关系)修正的中间试案的补足说明»,第１３页.
参见议事录第８８回,第３１页以下.
参见部会资料８３Ｇ２,第３页.
前掲註〔２〕,８３頁.
参见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赣０７民终３７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南充市中

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南中法民终字第２１６１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佛中

法民二终字第８１５号民事判决书,青岛海事法院(２００６)青海法海商初字第１３１号民事判决书.
(本文所引国内案例,均来自“北大法宝”数据库.)



不会有所不同.〔１１０〕在以上情形,相对人已经以承担义务的方式对表意人基于

特定事实认识而期望得到的效果进行担保,其嗣后自然不能被允许反对表意人

的上述决策基础.在另一些案件中,相对人与表意人陷入同样的事实错误,
如基于对事故责任的归属、受害人受害程度等的共同误认而达成和解协议或

人民调解协议〔１１１〕,基于对当事人之间债务往来的计算错误而签订债务承认

协议等〔１１２〕,法院在这些情况下一般也会允许受到不利影响的一方撤销合同.
对于我国法院的上述做法,同样可以借鉴“禁止矛盾行为”的思想证成其正

当性.
除此之外,与日本最高裁前引平成十四年(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１日判例的思路

类似,我国法院有时也会基于特定交易类型的特征对其中涉及的事实误认风险

进行分配,如在“胡某诉易某买卖合同纠纷案”〔１１３〕中,法院认为,“古玩、艺术品

交易不同于一般物品买卖,按其行业习惯,买受人应以自己的技能及专业知识

对其价值予以鉴别,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其显然已将古玩买卖中涉及标的物

真伪的错误风险分配给了买受人.在相对人惹起事实误认的情形以及相对人

违反说明义务利用表意人错误的情形,我国的司法实践同样广泛承认关于决策

基础事实判断失误的风险应当转由相对人承担〔１１４〕,这样的做法,再一次与日本

判例的状况不谋而合.
考虑到实践中动机错误情形的复杂性,像日本新法那样仅设置单一的救济

入口与救济原理的做法,并不适合我国的情况.为了具体化我国«民法典»第

１４７条“重大误解”的不确定概念,当务之急是要借鉴日本此次修法过程中的做

法,首先对我国法院允许动机错误撤销的诸案型进行详细梳理,明确其中具

有一般性的裁判标准,同时回溯我国民法的内部体系,探寻诸裁判标准背后

多元化的救济原理,并以此为起点向外部体系生发针对不同案型的具体规

则,最终降低因立法使用不确定概念导致合同效力缺乏可预测性而产生的交

易风险.

２２２ 北大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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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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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郑民四终字第１４０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鲁０１民再１１４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苏０９民终３７６７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闽０５
民终４５７３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甘０５民终１１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西中民四终字第０００７１号民事判决书,浙江

省嵊州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浙０６８３民初２２０５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鄂沙市民初字第０１４９０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８)沪高民一(民)再终字第１０号民事判决书.
如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鄂随州中民二终字第０００８４号民事判决书,辽宁

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辽０１民终６２１８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沪
二中民一(民)终字第１５２０号民事判决书等.



五、新法的二元区分模式及其启示

新修正的«日本民法典»第９５条,一方面继续承认错误法对于表示错误与

动机错误的统摄力,另一方面摒弃了学界支持者甚众的错误一元论学说,为两

种错误类型设置了不同的构成要件,由此形成了在错误法内部进行二元区分的

立法模式.
在我国,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赞同区别处置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二元构

造.〔１１５〕然而近年来,很大程度上由于受到日本信赖主义一元论学说的影响,倡
导在重大误解概念下一体把握所有错误类型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有力.〔１１６〕 在

这样的背景下,一元论学说在其策源地所遭遇的重大挫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

重视.事实上,对于日本新法的观察充分表明,在错误法的框架内分别形成处

置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不同规则,才是更加符合我国法律实际情况的做法.
(一)在错误法内处置

目前,关于表示错误应当由重大误解制度处理,不存在疑问,有疑问的只是

这一制度对于动机错误情形的统摄力.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是否救济动机错

误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事实误认风险的问题.错误撤销是

表意人将原属于自身风险领域的上述风险转移给相对人的一种形式,但是,它
绝非唯一的形式.

在德国,错误法仅在例外的情况下,即涉及“交易上重要的性质错误”时,救
济动机错误(«德国民法典»第１１９条２款),合理分配事实误认风险的任务,主
要由错误法外的一系列制度个别化地完成.例如,主观行为基础欠缺制度(第

３１３条第２款)解决双方当事人对于决策基础发生共同误认的问题;缔约过失

责任(第３１１条)则在相对人过失提供错误信息引发表意人事实误认的情况

下救济后者(法效果表现为以合同解消为内容的回复原状)〔１１７〕;基于诚实信

用原则的权利滥用禁止,不允许明知错误的相对人恶意利用该错误〔１１８〕;基于

目的不达的给付型不当得利,使得因为错误认识而为给付的当事人有机会请

求返还该利益;等等.这与日本新法以错误制度统一解决的思路,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３２２日本民法修正中错误规则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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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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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６７页;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

版),同前注〔１４〕,第２６９页以下.
参见孙鹏:«民法动机错误论考———从类型论到要件论之嬗变»,同前注〔８６〕,第１０９页

以下;龙俊:«论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构造»,同前注〔１４〕,第１３１页以下;冉克平:«民法典总则视野

下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构建»,同前注〔１４〕,第１１８页以下;郝丽燕:«重大计算错误———兼谈错误

规范的一元发展趋势»,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０３页以下.
Vgl．BGHNJW１９６２,１１９８．
Vgl．BGHJZ１９９９,３６５．



日本立法者采取上述集约化的立法模式,背后主要包含着以下两层考虑:
其一,是为了迎合判例长期以来的做法;其二,是因为该国较为缺少分配事实误

认风险的其他制度,无法在错误法外形成完整的救济链条.例如,在相对人过

失的不实表示引发事实误认的场合,德国的判例允许表意人基于缔约过失责任

下的回复原状赔偿请求权将合同解消,但在日本法上,损害赔偿以金钱的支付

为原则(«日本民法典»第４１７条),缔约过失责任难以实现解消合同的效果,因
此,倒向错误救济,就成了日本法唯一的选择.

我国的情况与日本类似.一方面,如前所述,在错误法的框架内救济动机

错误诸案型,已是我国司法实践广泛接受的做法;另一方面,我国法上并不存在

德国式主观行为基础欠缺制度的规范基础,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也较为狭

窄,赔偿方式限于金钱赔偿,因此无法在错误法之外充分地救济动机错误.在

这样的背景下,更加适宜的做法无疑是参考日本的经验,主要倚重«民法总则»
第１４７条的重大误解规则来分配决策基础事实误认的风险.要达到这一目的,
对于上述条文的解释就必须使其能够提供较为宽泛的救济尺度,以容纳足够多

的动机错误案型.德国法上仅充当“替补”的动机错误救济规则,虽然在我国长

期以来作为学说继受的对象,但却不宜作为«民法典»第１４７条解释论的参照.
(二)区别类型处置

新修正的«日本民法典»第９５条第１款区分了“意思欠缺”和“行为基础事

实误认”两种错误类型,并为二者设置不同的构成要件,这种二元论的立法模式

契合着该国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也体现了修法过程中合意主义理论的影响.
民法部会没有一般性地论述上述区分的正当性基础,但在审议会的讨论上,并
不乏对于一元论不足之处的有力指摘.批评要点在于一元化要件下错误制度

与意思表示解释制度的功能重叠.尤其是川岛武宜教授开创的“错误认识可能

性”标准,如果将该标准一体适用于表示错误案型,那么就只能得出所有的表示

错误都不能获得救济的结论,因为在相对人明知或应知表示错误(但不知表意

人真实意思)的场合,意思表示解释的层面即应认为该意思表示因为无法确定

其含义而无效,并不会进入错误法的领域.〔１１９〕 将错误的认识可能性设置为所

有错误类型的救济要件,其实无异于将错误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动机错误的

场合,这样一来,所谓的“一元论”也就蜕变成一种“表面上统一处理,实质上区

别对待”的“隐藏的二元论”.
事实上,在川岛完整的理论体系内,上述问题本来并不存在.川岛对于意

思表示的解释采取纯粹的客观主义立场,认为解释的目的是“明确法律行为中

４２２ 北大法律评论

〔１１９〕 参见议事录第３１回,第２８页(山本敬三).



被使用的符号的社会意义”〔１２０〕,因此即便相对人明知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与符号

的社会意义不同,意思表示解释上也仍会将表示符号的客观含义归属于表意

人,如此便只能依靠错误无效免除该法律行为对表意人的拘束.可是,在日本

现有的解释理论逐渐放弃了上述纯粹客观主义的传统立场之后,意思表示解释

制度便开始在错误法适用的前阶段发挥协调表意人意思自治利益与相对人合

理信赖利益的作用,川岛的理论中错误法对于表示错误的救济功能,事实上即

已被架空.
我国«民法典»第１４２条第１款针对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要求“结合相关

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来解释,可见其同样没有采

纳纯粹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是容纳多重利益衡量.如果将司法实践中通常能够

获得救济的动机错误案型置换为意思表达阶段瑕疵,便不难发现,这些情形中

的表意人均能够在意思表示解释的阶段直接得到保护,无须进入错误撤销的领

域.采纳错误一元论,将导致我国法律重蹈川岛说的覆辙.
具体而言,在双方当事人对于表意符号的通常意义具有相同的误解时,依

据“误载不害真意”的原理,应当赋予意思表示以当事人共同认可的意义;同理,
在相对人明知或应知表意人真实意思的场合,也应当承认这一真实意思.如果

相对人明知或应知表意人对于符号的通常意义发生误解但不知其真实意思,那
么应认为意思表示由于含义无法确定而无效,因为此时任何遵循诚信原则的相

对人都不能被允许借机利用表意人的表达瑕疵.稍有疑问的是相对人过失造

成表意人误认表示符号通常意义的情形,例如相对人误将甲物作为乙物向表意

人展示,表意人看中眼前的甲物,但却因为错误的展示而发出购买“乙物”的要

约.〔１２１〕在上述情形,相对人应当知道表意人的真实意思是购买眼前的物,故意

思表示解释上同样需以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为准,表意人无错误.
总而言之,与动机错误的场合必须通过错误撤销机制进行风险分配不同,

表示错误涉及的是表意符号使用失败并在相对人处引发分歧理解的风险,对于

这一风险,首要的应由意思表示解释制度来处理,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以及表意

人的意思自治等因素,在解释的过程中已经得到充分的协调.错误法在意思表

示解释的结论之外引入撤销权的救济,不再是出于风险分配的目的,而是为给

予表意人额外的宽容,修正给付与对待给付过度失衡的关系〔１２２〕,或者避免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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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前掲註〔２９〕,１８８頁.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洛民终字第１８２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粤０５民终１５５号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塔城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新４２民终１３２４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３)绍诸

商初字第４３５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８)浦民一(民)初字第２１１３２号民事判

决书等.



人受制于完全无法实现其目的的交易〔１２３〕,其背后隐藏着公平原则的考量.只

有在构成要件层面对两种错误类型进行区分,才能避免错误制度的风险分配功

能与公平维持功能相互混淆.我国学界现有的错误一元论学说将风险分配的

功能同时赋予了两种错误类型的处置规则,这最终导致处于优先顺位的意思表

示解释规则完全剥夺了«民法典»第１４７条适用于表示错误的可能性.这种区

别对待两种错误现象的做法,与一元论所标榜的统一处理并不相符,其实质上

是一种可能对表意人过分严格的“隐藏的二元论”.然而,借助于形式上的一元

化要件,上述学说却巧妙地回避了自身的论证责任.

六、结语

动机错误的救济是一个国际性的法律难题,面对这一难题,日本民法修正

最新的经验与教训,值得特别重视.
动机错误如何处置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分配事实误认引发法律行为错误

决策之风险的问题.相较于古典的心理学分析路径,上述风险分配的视角更能

抓住相关问题的法律评价要点,也更能划清其与表示错误处置问题的界限.
与动机错误的情形不同,表示错误涉及的是表意符号使用失败使得意思表

示在相对人处引发分歧理解的风险,这种风险首先需由意思表示解释制度来分

配,相对人的信赖以及表意人的意思自治等因素,在解释过程中已经得到充分

的协调.将表示错误处置规则强行统合到风险分配的目的之下(“错误一元

论”),难免会导致后者与意思表示解释制度的功能重合,以至于事实上轻率地

取消了重大误解规则对于表示错误的一切救济.
关于事实误认风险的分配,日系信赖主义错误理论苛求相对人承担过重的

情报搜集负担,使其必须关心本来与己无涉的他人决策过程,系列理论因此与

法律对于说明义务的安排发生了评价矛盾,危及相关安排所欲实现的保护目

的.我国的信赖主义错误学说,也面临着相同的指摘.
其实,在动机错误的场合,表意人的私人自治没有受到本质性的影响,在这

样的背景下,表意人原则上需自行负担决策信息收集失败的风险,仅在例外的

场合才可以将该风险转嫁给相对人.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以及相对人对于表意

人决策基础的承认,都是造成上述风险转移的重要理由.但是,考虑到动机错

误情形的复杂性,像日本新法那样仅设置单一的救济入口,并不足够.对于相

对人惹起事实误认的情形以及相对人违反说明义务利用表意人错误的情形,我
国法院也常常承认重大误解的存在,这种做法值得肯定.除此之外,还应重视

６２２ 北大法律评论

〔１２３〕 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长中民三终字第０４３０１号民事判决书,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新２３２８民初１４９９号民事判决书等.



法典的任意性规范乃至交易习惯中蕴含的分配事实误认风险的预案,并将它们

贯彻到重大误解的判断之中.
总之,我国法上重大误解解释论的展开,需要充分协调风险思想与合同正

义二者的关系,统筹民法内部体系中自由与公平两大价值,并以此为起点向外

部体系生发具体规则,以形成更可预测的合理平衡当事人利益的动机错误救济

链条.

(审校编辑　王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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